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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图则是规范和引导地块具体开发的技术文件，

地块建设应遵照本图则执行，以形成高品质的城市

空间为目标。

2、本图则的最终解释权属东莞市城建规划局。

1、用地性质代号参照《东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土地使用 建筑管理）表2.1。

2、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中除绿地率为下限外,其余指标均为控制上限；配建停车位的标准参照《东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土地使用 建筑管理）表9.2确定；公共服务设施一栏参照

文本《公共设施配置标准汇总表》确定。

3、适建范围一栏内的建筑物类别编号参照文本《各类建设用地适建范围表》。

4、建筑退后用地红线距离参照文本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5、在土地兼容性的指导下，地块土地使用性质发生改变，该地块控制指标也相应调整。

6、本图设计坐标为大地2000坐标系，高程为国家85高程系。

7、建设项目在开发建设时，应按照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相关要求设置海绵城市指标。

8、建设项目在开发建设时，应按照通信主管部门相关要求开展通讯基础设施建设。

9、建设项目涉及轨道交通线路一级管控区的，除轨道站点上盖一体化开发、轨道区间与上盖一体化开发，以及必需的园林、环卫工程外，不得进行其他建设活动；涉及轨道交通线路二级

管控区的，建设方案应征得轨道主管部门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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